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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会计师事务所首次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成立

时间

批准设立机

关

批准设立

文号

执业证

书编号

首席合伙人
监 管 联

系人

监管联系

人职务

首席合伙人电话

监 管 联

系 人 电

话

监管联系

人传真

监管联系人电子邮箱 注册地

通 讯 地 址 邮政编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会计师事务所员工总

数
注册会计师人数

上一年度审计业务收

入
万元 上年末净资产 万元

累计职业

风险基金
万元

保险合同有效期

内职业保险累计

赔偿限额

万元

分所名称 注册地

负

责

人

监管

联系

人

监管联

系人电

话

注册会计师

人数

合计

本机构承诺提交的备案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首席合伙人 会计师事务所

（签章） （盖章）

年 月 日

注：1.会计师事务所及分所注册地填写到地级市。

2.首席合伙人、监管联系人电话应包含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

3.上一年度审计业务收入不含增值税。

4.如无特别说明，本附表中，人数、金额按截至备案申请上月末数字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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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注册会计师及合伙人情况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盖章）： 基准日: 年 月 日（备案申请上月末）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证

件

类

型

证件

号码

所在

分所

入职

时间

注册

会计

师证

书编

号

注

册

时

间

取得注册

会计师证

书后最近

连续执业

时间

是否

从事

过证

券服

务业

务

是 否

担 任

质 量

控 制

人员

是否

合伙

人

是否合

伙事务

管理委

员会成

员

在合伙事

务管理委

员会中的

分工情况

是 否

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

担任合

伙人的

起始时

间

注：1.注册会计师按照注册时间的先后顺序填写。

2.所在分所填写总所或分所的全称。

3.有身份证的，证件类型必须填写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可以填写护照等身份证件。

4.入职时间、注册时间、担任合伙人的起始时间格式为年-月-日。

5.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后最近连续执业时间精确到月。

6.全部注册会计师及合伙人均应填写该表，如合伙人不是注册会计师，无需填写注册会计师证书编号、注册时间、取得注册会计

师证书后最近连续执业时间。

7.质量控制人员是指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部门人员或质量控制主管合伙人。

8.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指曾在证券服务业务报告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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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执业人员执业行为处罚处理情况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处罚处

理对象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处罚处理

类型

处罚处理

决定文号

处罚处理决

定名称

处罚处理

机关

处罚处

理日期
处罚处理事由

注：1.处罚处理对象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执业人员。

2.处罚处理对象为会计师事务所的，证件类型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处罚处理对象为执业人员的需填写具体姓名，有身份证的，

证件类型必须填写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可以填写护照等身份证件。

3.处罚处理类型包括被立案调查、被司法机关侦查、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按上述

处罚处理类型顺序进行排序，同一处罚处理类型按照处罚处理日期先后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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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年度备案表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上一年度末员

工总数
上一年度末注册会计师人数

上一年度合伙

人变动情况

新增
上一年度末净资

产（万元）

上一年

度审计

业务收

入（万

元）

上一年

度业务

收入

（万

元）

退出

上一年度证券服

务业务收入（万

元）

保险合同有效

期内职业保险

累计赔偿限额

（万元）

累计职业风险

基金（万元）

注册会计师数量变动情况 上年初
上年转

入
上年转出 上年末

注册会计师人数

监管联系人 职务 电话 邮箱

分所名称 注册地
负责

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

上年业

务收入

（万元）

监管联系人
监管联系人

电话

合计

上一年度因执业行为涉嫌违

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被司法

机关侦查，以及因执业行为受

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

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纪

律处分的情况

本机构承诺提交的备案材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首席合伙人 会计师事务所

（签章）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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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上一年度业务收入、审计业务收入、证券业务收入不含增值税。

2.监管联系人电话应包含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

3.分所注册地填写到地级市。

4.本表应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职业保险保单复印件（如有）和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质量控制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和变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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